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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護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系統：定期更新及上傳本市開發許可案
件審議資料，建置個案審議情形，提升審議效率及透明度，有效且透

明地管理非都市土地開發利用，確保土地資源合理分配與永續發展。 

(二) 提供行政協助： 

1. 申請開發許可相關研商會議：於查核階段邀集府內相關單位，針對開
發計畫書之要件、應檢附資料或待釐清議題提供意見，以利申請人修

正，加速後續審議進度。 

2. 管制規則依限應辦事項協調：除每年定期發函提醒開發許可案申請人
外，並召會邀集申請人及相關業管單位，向申請人說明清楚其應辦事

項等權利義務、申請展期應檢附之要件。 

二、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收支運用 

(一) 控管期限及經費：定期追蹤已獲准開發許可案辦理進度，掌握各案繳交
開發影響費之情形，確保其依管制規則第23條規定期限內如期繳費，

截至目前共計13案開發許可案繳交開發影響費，並透過造冊登錄收取

之費用。 

(二) 妥適運用開發影響費：每年定期函請府內相關單位（用地機關、公所
等）評估開發影響費項目之工程需求，鼓勵相關單位提案後續行召開支

用分配會議、會勘及書審，經檢核案件急迫性、工項單價合理性等要件

後，將開發影響費依提案計畫及支用原則適當分配。截至目前共計補助

29案，涉及10個行政區。 

(三) 檢視結案改善成效：獲開發影響費補助之提案單位，於工程結案時檢附
相關竣工成果資料，檢視結案資料與提案資料是否相符，並確保因開發

許可案對於周圍地區產生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或其他公共利益影響之改

善效益。 

三、精進本市非都市土地相關作業程序 

(一) 簡政便民申請服務：為便利申請人明確知悉開發許可申請流程及應檢附
文件，本市訂定開發計畫書製作格式、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作業流

程等資料，並公開資訊於本市雲端開放資料庫，以簡政便民提高審議效

率。 

(二) 提升當地環境品質及公益性行政機制：為確保本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
住宅使用開發許可案件，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

住宅使用案件審議作業原則」，要求申請人應回饋「可建築用地」、

「公共停車空間」、「擬定消防防護計畫」等項目，以兼顧環境品質並

落實漲價歸公。 

(三) 明定展期機制，避免造成消費糾紛：為確保本市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
件同意開發展期後未如期開發完成，產生消費糾紛之情形，爰訂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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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開發期程展期機制作業原則」，要求申請

人依規定提出展期計畫要件，以審慎評估開發案件展期妥適性及必要

性。 

 

  










